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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 
 

鲁教基字〔2018〕13号 
 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关于实施“乡村学校家校共育种子教师 

万人培育计划”的通知 
 

各市教育局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“注重家庭、注

重家教、注重家风”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加强

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基一〔2015〕10 号）和《关于在

全省开展家庭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基函〔2016〕25号）

精神，缩小城乡家校共育差距，提高乡村教育整体水平，经研究，

决定实施“乡村学校家校共育种子教师万人培育计划”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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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万人计划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按照“基于需求、城乡结合、资源共享、示范带动”原则，

围绕乡村中小学家校（幼儿园）共育的实际需求，发挥全省家庭

教育示范基地（实验基地）的作用，通过“理论研修+实践提升”

“示范引领+同伴互助”“城乡协作+以城带乡”等方式，用两年

时间，为乡村学校（幼儿园）培育 10000 名家校共育种子教师，

负责学校（幼儿园）家庭教育指导、组织、实施，以及“家校社”

合作指导等工作，并带动 10000所乡村学校（幼儿园）提高家校

合作育人水平和社会教育水平，促进乡村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。 

二、计划内容 

（一）实施 500名“乡村学校家校共育指导教师素质提升计

划”。 

在全省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遴选 500 名左右家校共育优秀教

师担任项目指导教师。 

1.集中培训。通过“专家引领+研讨交流+现场观摩”等方式，

对指导教师进行 3 天集中培训，提高其指导辐射周边乡村学校

（幼儿园）家校共育种子教师开展家庭教育工作的能力。 

2.组建名师工作室。指导教师分别组建 500 个家庭教育名师

工作室，按照地域就近原则，每个工作室吸纳 20 名乡村家校共

育种子教师参加，形成“1+20”家校共育学习共同体。指导教师

负责工作室内种子教师的业务培训、互动研讨、实践指导和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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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等工作。 

（二）实施 10000 名“乡村学校家校共育种子教师万人培育

计划”。 

在全省乡村学校和乡镇中心幼儿园各遴选 1 名家校共育骨

干教师、共约 10000 名，作为家校共育种子教师培育人选，由指

导教师按照“1+20”指导带动等方式进行培育。 

1.研修学习。采取“远程学习+名师指导”的方式，组织种

子教师培育人选学习乡村家校共育远程课程。由指导教师分别组

织名师工作室的成员协同开展家庭教育线上和线下的学习研讨

活动。 

2.跟岗见习。利用全省家庭教育示范基地（实验基地）的资

源，开展有针对性、个性化的家庭教育实操指导和练习。根据就

近原则，指导教师到种子教师所在学校进行现场指导；种子教师

就近到家庭教育示范基地（实验基地）进行现场观摩或实操锻炼。 

（三）实施“乡村学校家校共育万校提升计划”。 

1.组建“1+20”乡村家校共育联盟。以工作室为单位，由指

导教师所在学校（幼儿园）与种子教师所在学校（幼儿园）组建

家校共育“1+20”联盟。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共建学校要积极

支持联盟共建活动。 

2.推动“1+1”家校共育提升。发挥万名乡村家校共育种子

教师作用，指导其所在学校（幼儿园）组织、实施家校共育工作，

完善家长委员会制度，建设家长学校，组织开展家校合作育人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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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活动，提升乡村学校家校协同育人水平。 

三、教师推荐 

（一）指导教师推荐。 

1.推荐范围。在家庭教育实操经验丰富、成效显著的城乡学

校、幼儿园中，遴选从事家校共育工作、业务能力强、协调水平

高的骨干教师。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乡村学校及乡镇中心幼儿园

总数的 1/20 确定人选数量，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遴选推荐，

经市教育局审核汇总后报省教育厅。  

2.推荐程序。以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为主组织，按照指导教师

能力、职责要求，逐校（园）发动，严格选拔，经市级教育行政

部门审核汇总后，推荐至省教育厅审核确定。 

（二）种子教师遴选。 

坚持乡村学校和乡镇中心幼儿园全覆盖，严格依据种子教师

工作职责、能力要求，选择责任心强、能力强、有家校共育工作

基础的教师作为种子教师。由县级教育部门遴选，经市级教育行

政部门审核汇总后报省教育厅备案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教师遴选。8 月中旬完成。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于 8月

10 日前将指导教师和种子教师人选报送至省教育厅。 

（二）指导教师培训。8月底前完成。开展 3天集中培训。 

（三）组建名师工作室。8 月底前完成。按照“1+20”方式

组建名师工作室，指导教师开始组织、指导种子教师研修实践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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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。 

（四）实施推进。11 月底前见到初步成效。由县级教育部

门负责推进和督促，对种子教师进行有效培育，并开展联盟共建

活动。 

（五）阶段总结。12月底前，对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评价。 

（六）深入实施。2019 年，深度推进种子教师培育和联盟

共建活动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教研机构、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要高度

重视，安排专人，按照要求认真组织遴选推荐优秀指导教师、种

子教师，组织开展培训、培育活动，组织中小学校开展联盟共建

活动。 

省教育厅将把指导教师、种子教师职责履行情况及联盟共建

等各项活动开展情况计入对各地德育一体化评价工作。各地要加

强督导检查，建立种子教师培育档案、联盟共建活动档案，定期

记录种子教师工作情况、指导意见和评价意见，定期记录联盟共

建学校活动开展情况，确保计划实施成效。 

请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各确定 1名工作联络员，

将联络员姓名、职务、手机、邮箱、QQ号码、微信号等信息于 6

月 22 日前以市为单位报送至省教育厅。 

联系人：王治芳，0531-55630288； 

苏伯富，0531-8191651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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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件地址：市中区土屋路 3-1 号，山东省教科院 326 室继续

教育所王治芳，邮编：250002，电子邮箱：sd_jixujiaoyu@126.com。 

 

附件：1.山东省“乡村家校共育”指导教师推荐表 

2.山东省“乡村家校共育”指导教师汇总表 

3.山东省“乡村家校共育”种子教师推荐表 

4.山东省“乡村家校共育”种子教师汇总表 
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
2018 年 6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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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山东省“乡村家校共育”指导教师推荐表 

姓   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照片 

学   历  毕业院校及专业  

参加工作时间  政治面貌  

工作单位  

联系方式  职务  

个人简历  

家庭教育指

导实践经历

及获得成绩 

 

教科研 

成果 
 

县（市、区）

推荐意见 
 

市推荐意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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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山东省“乡村家校共育”指导教师汇总表 

推荐部门（单位）：（公章）  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学科 单  位 邮寄地址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

1          
 

2          
 

3          
 

……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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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山东省“乡村家校共育”种子教师推荐表 

姓   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照片 

学   历  
毕业院校及 

专业 
 

参加工作时间  政治面貌  

工作单位  

联系方式  职务  

个人简历  

家庭教育实

践经历及获

得成绩 

 

县（市、区）

推荐意见 
 

市推荐意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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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山东省“乡村家校共育”种子教师汇总表 

推荐部门（单位）：（公章）  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学科 单  位 邮寄地址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

1          
 

2          
 

3          
 

……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

          
 

          
 

          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18年 6月 2日印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对：苏伯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30份 




